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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王川

法治报通讯员 彭仁杰

母亲带孩子乘坐公交

车， 是再常见不过的情

景。 但是如果孩子在公交

车上摔伤， 该由谁负责？

是这位母亲还是公交车公

司？ 近日， 金山区联合人

民调解委员会就遇到了这

样的一起纠纷。 在调解员

细致入微的观察下， 灵活

运用情、 理、 法的调解技

巧， 促成了和解， 保障了

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事件起因】

儿童乘公交车受伤引纠纷

2018 年 7 月 20 日， 金山区居

民赵莉携 12 岁的儿子阳阳乘坐了

某公交公司的公交车。 阳阳上车找

座位时不慎摔伤， 伤势较严重。 赵

莉先行承担了儿子的医药费， 病情

好转后， 向某公交公司索要赔偿

金。 因双方意见无法达成一致， 多

次协商未果， 赵莉遂向金山区联合

调委会申请调解。

调委会受理该纠纷后， 调解员

立即联系当事人双方了解纠纷具体

情况， 但仅根据当事人的陈述并不

能准确判断案情， 调解员决定前往

公交公司查看事发当日公交车上的

监控录像。 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了

阳阳从上车到摔伤的整个过程。

调解员通过多次查看录像， 掌

握了两个重要的信息， 即： 赵莉先

上车并找位子入座， 儿子阳阳独自

一人上车， 买票后跑向母亲赵莉

处， 被阶梯绊倒后摔倒在公交车末

排； 从乘客上车至公交车起步加速

的整个过程， 司机没有任何提醒。

此时， 调解员对此纠纷有了比较充

足的判断， 联系双方当事人到调解

室进行调解。

【调解经过】

双方各持己见

调解员以“法”入手

调解开始后， 赵莉向调解员倾

诉， 称自己儿子阳阳患有血友病，

止血能力弱， 需要立即动手术， 术

后儿子的伤口缝了 12 针， 受伤的

腿可能会留下后遗症。 赵莉称在此

期间消耗了大量人力、 物力和财

力， 同时拿出儿子阳阳受伤的照片

与医疗、 交通费发票一并交于调解

员查看。 调解员查看并清点发票，

共计 3 万余元， 其中除去医疗保

险， 赵莉个人承担 1.3 万元， 并让

公交公司代表蔡某进行清点核实。

赵莉称儿子阳阳由于公交车司机急

于起步加速而导致摔伤， 要求公交

公司赔偿其个人支出金额 1.3 万

元。

公交公司代表蔡某当场拒绝赵

莉的要求， 称阳阳是由于自己在公

交车上跑动导致摔伤， 司机不需要

承担任何责任， 公交公司无法给予

赔偿。

此时， 双方情绪变得激动， 言

辞激烈， 调解员立即予以制止， 及

时安抚疏导双方情绪。 调解员指

出， 根据我国 《合同法》， 承运人

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将

旅客、 货物安全运输到约定地点；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的伤

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除非伤亡是

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

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意、 重大过失

造成的除外。 阳阳在上车购票后便

与公交公司产生了客运合同关系，

因而客运公司在客运中依法负有确

保乘客人身、 财产安全的法定责

任。 司机在阳阳上车还未站稳之

际， 急速启动， 对阳阳的受伤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

《侵权责任法》 也规定， 用人

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

权责任。 司机是公交公司的职工，

其驾驶公交车是职务行为， 因此造

成乘客受伤的， 应当由公交公司承

担侵权责任。 此纠纷中司机在未安

全提醒， 又疏于观察车厢中行走乘

客的情况下起步加速， 对阳阳的摔

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交公司

理应赔偿。

同时， 调解员还指出父母对未

成年子女负有监护看管的义务， 疏

于看管造成未成年子女人身伤亡

的， 父母要承担相应责任。 监控录

像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阳阳独自一人

上车， 并且在车厢内奔跑是最终导

致摔伤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 作

为监护人的赵莉也应承担部分责

任。 双方当事人均对调解员提出的

意见表示接受， 公交公司代表蔡某

主动提出愿意承担次责， 给予赵莉

赔偿金 5000 元， 而赵莉则要求 1

万元的赔偿金， 双方各执一词， 始

终不肯让步。

巧打“感情牌”

由情入理巧调解

调解员从蔡某主动认责的行为

与赵莉并不强硬的态度分析， 认为

双方在赔偿数额上还有退让的余

地， 决定巧用感情策略并分开组织

调解。

调解员先与赵莉单独进行调

解， 耐心聆听赵莉的诉苦并对赵莉

的遭遇与现状表示同情， 同时调解

员又将调解过的相似案例分享给赵

莉以产生共鸣， 从而获得赵莉更深

的信任。 最终赵莉愿意作出让步并

让调解员与对方进行协商。

在与蔡某协商时， 调解员将赵

莉家更详细的状况告知蔡某， 指出

受伤的虽是未成年的孩子阳阳， 但

受害的是阳阳一家， 不管是从感情

还是从法律的角度， 都希望蔡某能

在赔偿金额上作出让步。 经过调解

员耐心的疏导， 蔡某代表公司也作

出让步。 双方当事人在赔偿金额上

达成一致意见。

最终， 赵莉与公交公司签订了

人民调解协议书， 约定公交公司支

付赵莉赔偿金 8500 元， 于 5 个工

作日内履行。 双方当事人均对结果

表示满意并向调解员表示感谢。

【调解心得】

把握细节，灵活调解

在这起纠纷中， 调解员根据我

国《合同法》中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

程中旅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规定， 直接表明对此纠纷的基本态

度， 同时指出父母对未成年孩子疏

于管理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通过解

释法律知识，使得双方当事人信服。

在纠纷的调处中， 调解员注意

察言观色、 随机应变， 通过分开调

解并感情疏导， 最终使得纠纷圆满

化解。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血友病儿童公车上摔伤谁之责
金山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巧用情理法促和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2018 年 1 月离职的

陈先生发现公司其他员工
都有年终奖， 唯独自己没

有， 对此感到不可理解。

但公司以年终奖属于公司
福利为由， 拒绝发放给陈

先生。 双方协商无果后，

找到闵行区莘庄工业区调

委会申请调解。

调解员听取双方意见
并调查核实后， 以相关劳

动法律法规政策为切入
点， 情理结合， 最终双方

达成一致 ， 纠纷圆满解

决。

【案情】

某饮料工业有限公司职员陈先

生自2011年10月起入职， 直到2018

年1月向公司提出离职。 正值年初，

各单位企业都在发放年终奖， 但陈

先生却没有得到一分钱。 看到公司

其他员工都有年终奖， 陈先生认为

即使自己已经离职， 但在此前一年

里与其他同事一样提供了劳动，为

公司作出了贡献。 虽然是在年初与

公司终止了劳动关系， 但企业理当

支付作为上一年工作奖励的年终

奖。 但公司方面并不认同陈先生的

理由，认为既然陈先生已经离职，年

终奖属于公司福利， 只适用于在职

员工，因此拒绝支付。双方协商无果

后， 向公司所在地劳动争议人民调

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调解】

调委会受理纠纷后， 多次组织

陈先生与公司代表进行调解。 在调

解过程中， 陈先生明确表示， 他在

该饮料工业有限公司工作多年， 这

次是由于个人原因不得不提出离

职， 而且他是做满了一个合同周期

之后才离职的， 而年终奖是公司对

于员工上一年度工作的奖励， 也属

于工资的组成部分， 公司应当按照

其在 2017 年的工作表现发放年终

奖。 而公司则坚持己见， 不愿支付

年终奖。

调解员听取了双方的意见后，

收集了相关资料， 调查核实了事件

经过， 分析认为该公司在 2018 年

1 月发放年终奖时， 明确表示为

2017 年度的年终奖， 虽然双方在

劳动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 但根据

相关规定， 年终奖应当作为劳动报

酬的一部分， 而依法向劳动者支付

劳动报酬是用人单位的基本义务。

于是， 调解员先是向公司方做

相关的政策宣传， 对于年终奖的争

议， 往往首先要看集体合同、 双方

的劳动合同中有没有合理的约定。

其次， 如果没有约定， 则看用人单

位的规章制度。 再次， 如果上述情

况都不存在， 那么法律上一般要求

企业遵守基本的法律原则。 劳动法

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

则， 实行同工同酬。 年终奖属于劳

动报酬， 所以也须遵循同工同酬的

原则， 因此公司这种认为员工离职

就不用发放年终奖的做法是不符合

相关规定的。

另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年终

奖一般应该定性为“工资”。 既然可

以定性为“工资”，用人单位一般不

能无故克扣。 用人单位应根据劳动

者的工作业绩与个人表现确定工资

标准。 在离职员工已经全年提供劳

动义务， 且工作业绩符合年终奖享

受条件的情况下， 用人单位仅凭其

已经离职就不予发放年终奖， 有违

公平原则。 如果用人单位有些奖金

虽然是在年终或次年初发放， 但其

目的是用来激励在职员工而不是基

于过往一年的业绩而发放的， 离职

员工则无权享受。 在调解员一番情

理结合的劝说下， 公司方表示会根

据实际情况酌情进行考虑。

经过调解员的反复劝说疏导，

双方均作出了让步， 最终就纠纷处

理达成了一致意见， 签订了调解协

议书， 约定饮料工业有限公司支付

给陈先生 2017 年度年终奖 7000

元， 并当场履行完毕。

【点评】

调解员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

适用正确的劳动法律法规政策， 切

中案件的关键点， 使得纠纷得到圆

满的解决。

本案中， 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

离职员工能否应该获得年终奖。 调

解员认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年

终奖应当作为劳动报酬的一部分，

而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是用

人单位的基本义务。 年终奖作为奖

金的一种形式 ， 属劳动报酬的范

围。 本案中， 虽然该公司并未在公

司规章制度、 劳动手册中规定年终

奖发放事项， 也未在与陈先生签订

的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 公司可以

根据实际经营状况决定是否发放以

及发放多少年终奖， 但既然公司已

经给其他员工发放了年终奖， 而陈

先生在完成一个年度的工作后才辞

职， 按 《劳动法》 相关规定， 公司

依法应给陈先生也发放年终奖， 除

非公司有证据证明其不符合发放条

件。 调解员引导双方当事人作出让

步， 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共识。

年初离职还能拿到年终奖吗？
闵行区莘庄工业区调委会释法明理调解劳动纠纷


